






                                                       

五、個人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  

1. 本人已細閱「緊急失業慰問基金」之簡介及其申請表，並完全明白其內容。  

2. 本人在這申請表上所填寫的各項資料，均屬真確無訛。如故意或明知作出虛假陳述、虛報或隱瞞任

何資料以騙取慰問基金，或故意誤導或阻撓工作人員審核申請，機構有權取消申請資格，本人亦必須

立即退還慰問基金，有關行為並可能觸犯刑事罪行。 

3. 本人承諾若申請資料有任何更改，定必向機構申報並提供資料，以供考慮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4.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人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機構處理此申請。本人明白可自願提供資料，但若本人未

能向機構提供所需資料，可能會導致無法成功申請。  

5. 本人明白及同意審批小組在毋須透露原因的情況下，保留在任何階段拒絕此申請的權利。本人亦同

意，無論此申請成功與否，申請表及本人就此申請提供的所有資料及證明文件將不會獲發還。  

6. 本人明白機構將對此申請表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下處理。 

7. 本人接納基金審批小組的最後審批決定。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為能處理  閣下申請及繼續與 閣下保持聯繫及接收我們的資訊（包括會訊及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

訊息等），在獲得你的同意後，我們將會使用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包括活動報名表或公開資

料等），透過不同的聯絡方式如電郵、郵寄、電話或短訊等，與你聯繫及提供相關資訊。你亦可以隨

時選擇在資料的使用上另有安排，或日後除必要通知外不希望接收其他資訊，請以上述方式通知我們。 

 

□本人同意我的個人資料被用作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通知我有關資訊。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你沒有在空格內加上「✓」，但在同意書上簽署，即表示不反對（即同意）被加入聯絡名單，因此， 
你須在簽署前小心閱讀同意書。 

 

本人             （先生／女士）謹此聲明，所填報資料均為真確，包括提交申請日前半

年內曾經受僱及失業 1 個月或以上，經濟困難，惟未能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失業聲明 (如未能提供證明文件) 

 

備註：本人取得回條，以茲確認遞交申請表。如本人遺失或損壞該回條則被當作終止申請處理。


